吉林动画学院高校教师岗前培训管理办法

（吉动院人字[2012]4号）
为了提高我院新任教师的综合素质，使他们更好地履行教师的岗位职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高等学校教师培训工作规程》，结合我院的实际，特制定本管理办法。
一、培训目标

保证新任教师尽快地掌握教学理论和教学方法，具备教师的基本能力，提高他们的职业道德和敬业精神，使他们能够更好地履行教师岗位职责，为成为优秀教师打下坚实的基础。

二、培训对象

下列人员中凡未取得吉林省高校教师岗前培训合格证的，按学院要求，必须报名参加岗前培训。

1.学院的专、兼职教师

2.专职科研人员

3.专职辅导员

4.专职计算机管理员

5.已取得其他省份高校教师岗前培训合格证的人员必须重新参加吉林省岗前培训并取得合格证。

6.上述人员中系高等师范院校本科师范专业毕业的人员，不需报名参加培训。

7.高等师范院校“教育学”或“心理学”专业毕业的人员，并已在校修过《高等教育学》和《高等教育心理学》两门课程的（以在校成绩单上记载为准），参加岗前培训可免修、免考这两科。但仍需正常报名，参加除《教育学》和《心理学》外其他科目培训及考试。

三、岗前培训的形式

教师岗前培训以集中授课为主，时间一般安排在每年暑期，具体时间根据吉林省高校教师岗前培训中心统一安排。

四、岗前培训的管理

力行职业发展学院负责岗前培训的组织管理工作。学院各单位、部门负责落实本单位、部门培训人员的组织申报工作。

五、岗前培训的要求

参加岗前培训的教师必须按照吉林省高校教师岗前培训中心和学院的要求，参加相关课程的培训和考试，遵守岗前培训的各项规章制度。教师参加岗前培训的情况将记入考核内容。

六、培训证书发放

岗前培训合格的教师，由岗前培训中心统一颁发经省教育厅验印的《高等学校教师岗前培训合格证书》；考试成绩不合格者必须参加补考，成绩合格后发合格证书。
本管理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由力行职业发展学院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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